附件2

智能制造技术微专业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智能制造技术微专业面向湖南省长株潭国家智能制造先行区产业升级需求，聚焦工程机械、轨道交通、电子信息等重点产业集群，培养掌握工业嵌入式、机器视觉、机器人-加工中心协同、工业互联网与数字孪生等技术，具备工程实践能力与创新素养，能在装备制造或系统集成企业完成智能制造系统设计、集成、调试及运维任务的复合型技术人才。
二、结业要求
为达成培养目标，学生需满足知识、能力、素养三类核心要求，具体如下：
结业要求1：
掌握工业嵌入式开发、数字孪生建模与调试、机器视觉检测算法、工业机器人离线编程等技术，熟悉智能工厂规划、工业物联网架构、系统集成等流程，并理解相关行业标准规范。
结业要求2：
具备智能制造技术融合应用能力，能整合相关技术解决实际工程问题；同时具备全流程实践能力，可运用专业工具完成系统搭建、调试及集成应用等相关任务。
结业要求3：
具备工程伦理与安全意识，能遵循智能制造行业规范把控系统风险，同时拥有跨学科协作及项目协同能力，可参与团队协作与项目全流程工作，兼具持续学习新技术的素养。
三、修读要求
（一）修读年限
基本修读年限为1.5年，最长修读年限不超过2.5年。

（二）结业要求
本专业要求学生完成培养方案规定的5门课程学习，修满12学分。
（三）结业方式
经微专业开设单位审核、教务处审定后，达到微专业结业标准的统一发放微专业结业证书。
四、课程设置
智能制造技术微专业课程设置及教学进程计划表
	[bookmark: OLE_LINK10]课程名称
	学  分
	总学时
	学时分配
	各学期学分分配
	课程承担单位

	
	
	
	理论
	实践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工业嵌入式系统应用开发
	2
	32
	16
	16
	2
	
	
	2
	
	
	
	
	[bookmark: OLE_LINK3]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机器视觉与智能感知技术
	2
	32
	16
	16
	2
	
	
	2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机器人与加工中心协同集成应用
	2
	32
	16
	16
	2
	
	
	
	  2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工业互联网与数字孪生应用
	3
	48
	24
	24
	
	3
	
	
	3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智能制造系统综合实践
	3
	72
	0
	72
	
	
	3
	
	
	3
	
	
	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

	合计
	12
	216
	72
	144
	6
	3
	3
	4
	5
	3
	
	
	


注：（1）理论课每16学时计1学分。理论课内设置的实践教学环节，按理论课的标准计算学分。
（2）独立设置的实验实训课程24学时计1学分。
五、其他事项
1.达到微专业结业标准的只发放结业证书，不授予学位。
2.本方案自公布之日起实施，由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务处共同负责解释。
3.本方案如有变更，将及时公布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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